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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药中文通用名称命名工作程序

一、为规范农药中文通用名称命名工作，保证工作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》相关要求，制定本程序。
二、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农药标委会”）所属的秘书处负责组织制定《农药中文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》《农药中文通用名称申请资料要求》等规范性文件，并通过中国农药信息网等渠道对外公布。
三、新活性物质的拥有者向秘书处提出申请，依据《农药中文通用名称申请资料要求》，秘书处统一受理相关申请资料。
[bookmark: OLE_LINK7]四、农药中文通用名称命名工作实行专家组审查制。专家组由秘书处从农药标委会委员中随机抽取5～8名组成。涉及交叉学科领域的，秘书处可邀请相关部门或领域专家参加。
五、审查工作按以下流程进行：
（一）秘书处对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查；
（二）形式审查通过后，秘书处汇总提出中文通用名命名建议说明，并提交专家组进行技术审查；
（三）专家组审查通过后，将结果报送至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技术审查会进行最终审定。
六、审查通过的，由农药标委会主任委员或授权秘书长签发《农药中文通用名称命名函》；需补充资料或未通过的，由秘书处通知申请人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七、审查工作应自形式审查通过后90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八、秘书处工作人员及参与审查的专家须严格遵守《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》中关于回避和保密的规定，不得泄露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资料。
附：秘书处的联系方式
地    址：北京市麦子店街18号
邮政编码： 100125
电　  话： 010-59194391
传    真： 010-59194391
电子信箱：pesticidestandards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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